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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4－115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6,100,3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1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2006 年 1 月 23 日，经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于 2010 年 4

月由“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桑德环境”、“公司”或“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相关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即采用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份的方式，以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股份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5 股对价股份。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合计向公司流通 A 股股东支

付 16,250,000 股股份（其中包括代其他非流通股东垫付的对价股份 906,707 股）。

股权分置改革执行对价安排后首个交易日，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

得上市流通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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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年 1月 23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2 月 10 日实施完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1 桑德集团 

1、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保证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

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否则将不转让所

持有的股份。 

3、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而遭受的损失。 

桑德集团履行了本项承诺 

如果公司 2005-2007 年度的净利润不能满足以下任一条

件，实施追加对价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目前

总股本 181,493,000 股计算的 2005 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0.15 元/股；2006 年度、2007 年度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同 2005 年相比其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45%

（即 200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 2005 年累

计增长不低于 110.25%）；2006 年度、2007 年度每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度增长不低于

30%；2005-2007 年度的财务报告均被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追加对价承诺实施仅限一次。追加

对价条件触发后，公司将在随后的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

的 10 个交易日内公告追加对价的股权登记日，由桑德集

团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桑德集团和宜昌三

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东支付股份，追加对价的股份总数为 3,250,000 股，

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数相当于每 10 股支付 0.5

股。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加对价股权登

记日公司的总股本由于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原因发生变化，则追加送股数量进行相应调整。自本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桑德集团用于追送的

3,250,000 股由登记公司实行临时保管。 

根据公司 2005-2007 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追加对价的条

件没有被触发，桑德集团无需

履行追加对价承诺（该事项公

司已作信息披露，刊登于 2008

年 4 月 24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有关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桑德集团在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被冻

结的 3,575,000 股于 2008 年 5

月予以解冻。桑德集团履行了

本项承诺。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至少在

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所持

有的股份；前述承诺期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五。  

承诺期内，桑德集团未出售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桑德集团

履行了本项承诺。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前提 下，支持在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包括公司管

理层、核心技术骨干、核心业务骨干等 人员在内的股权

2010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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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范围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体的股权激励方

案将在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公司董事会拟定，并

在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后实施。 

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事

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等相关事项，桑德集团

在公司该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对

相关议案表示了同意意见。公

司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完成了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

登记工作。桑德集团履行了本

项承诺。 

桑德集团于 2008 年 6 月 26 日向公司发出承诺函，承诺

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 93,135,185 股，

在原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可上市交易时间的基础上自愿继

续延长锁定 1 年，即股份锁定至 2010 年 2 月 10 日。 

承诺期内，桑德集团履行了其

所作延长所持股份限售期的特

别承诺 

2 

中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1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26,100,3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质押的股份

数量（股） 

1 桑德集团 2,800,637 2,800,637 10.73 0.34 0.33 374,634,562 

2 
中国建银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23,299,723 23,299,723 89.27 2.87 2.76 0 

 合  计 26,100,360 26,100,360 100.00 3.21 3.09 374,634,562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  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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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有法人持股 23,299,723 2.76% -23,299,723   0 0% 

2、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800,637 0.33% -2,800,637 0 0% 

3、境内自然人持股 4,283,047   0.51%  4,283,047   0.5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0,383,407 3.60%  4,283,047   0.51%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813,233,214 96.40% +26,100,360 839,333,574 99.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13,233,214 96.40% +26,100,360 839,333,574 99.49% 

三、股份总数 843,616,621 100.00% 0 843,616,621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桑德集团 93,743,000 51.65 

9,982,115 5 

2,800,637 0.33 详见注释 

167,643,333 40.55 

2 

中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6,500,000 3.58 0 0 23,299,723 2.76 详见注释 

 合计 100,243,000 55.23   26,100,360 3.09  

注释：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2 月 10 日实施后至今，桑德集团和中国建

银所持股份总数及限售股份总数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实施日 权益变动方案 股东名称 股份总数 

限售股份 

总数 

1 
2006年2

月10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

流通股股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5 股对价股

份，桑德集团合计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 

16,250,000 股股份（含代其他非流通股东垫付的对

价股份 906,707 股） 

桑德集团 93,743,000 93,743,000 

中国建银 6,500,000 6,500,000 

2 
2007年5

月24日 

以总股本181,493,0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送1

股，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桑德集团 103,117,300 103,117,300 

中国建银 7,150,000 7,150,000 

3 
2008年5

月9日 

满足股改承诺条件，解除限售股份9,982,115股 
桑德集团 103,117,300 93,1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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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年9

月26日 

以总股本229,642,3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送红

股4股、每10股转增4股，每10股派现金红利0.45元 

桑德集团 185,611,140 167,643,333 

中国建银 12,870,000 12,870,000 

5 
2011年1

月31日 

满足股改承诺和追加承诺条件，解除限售股份

167,643,333股 
桑德集团 185,611,140 0 

6 
2012年5

月9日 

以总股本415,098,665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现

金红利1.00元，以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资本公积

金向股东每10股转增2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桑德集团 222,733,368 0 

中国建银 15,444,000 15,444,000 

7 

2012年12

月21日－

12月27日 

以总股本498,118,398为基数，按照每10股不超过3

股的配售比例，向股东配售股票 

桑德集团 289,553,379 0 

中国建银 20,077,200 20,077,200 

8 
2014年5

月27日 

以总股本648,935,8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00元，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桑德集团 376,419,393 0 

中国建银 26,100,360 26,100,360 

9 
2014年10

月10日 

中国建银偿还桑德集团垫付股改对价股份

2,800,637股 

桑德集团 379,220,030 2,800,637 

中国建银 23,299,723 23,299,723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 

股份总数量 

该次解限股份占 

当时总股本的比例 

1 2008 年 5 月 6 日 1 9,982,115 股 5% 

2 2011 年 1 月 27 日 1 167,643,333 股 40.5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桑德环境

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 是    √ 否； 

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

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6 

 

披露内容比照前款执行。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

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承诺函；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